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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时至今日，尚不存在一部用文字记述的性侵害犯罪史，

然而一切都让人觉得应该有这么一部。当今关于性侵害犯罪

的统计结果及犯罪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让人觉得有必要从历

史的角度对这类事件进行调查：这几年，有关性侵犯的投诉

一下子猛增了许多；近十年来，性犯罪的比例，尤其是强奸

幼女案，增加了六倍。从前在这类事件上的相对沉默一下子

变成了现在的沸沸扬扬：警察的调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

多，又是法庭综述，又是新闻调查，又是舆论报导，等等等

等。人们对这类案件的担心多起来了，加重处罚的呼声也高

了，要求采取预防性措施，直至对潜在的性犯罪罪犯进行长

期的不间断治疗的呼声也越来越普遍。性犯罪的社会形象彻

底变了样子：强奸犯，尤其是猥亵幼女的罪犯在广大群众的

意识中已经取代了不久前还占据着首要地位的故意杀人犯。

群众害怕的目标变了：原先侦探小说中抢劫杀人的可恶形象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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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让位于使人在心理上觉得更加邪恶的性暴力杀人形象。性

暴力，尤其是对幼女施暴，被认为是罪中之极。人们不禁要

问：仅仅是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变了，还是这类案件确实在增

加？是人们对这类暴力的容忍程度不如以前，还是对这类暴

力的控制比以前差了？所以，非常有必要对整个社会文化方

面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做一番追踪。

统计数字即使能够说明问题，也不能算是最重要的方

面，因为，要研究性侵犯历史的发展，远不能仅仅从量的角

度去进行比较。像对性犯罪的界定，对性犯罪的敏感程度，

性犯罪的定义及对性犯罪的判决，这些都与历史密切相关。

几十年前，性暴力的法律含义和现在就很不相同。对性暴力

的感受所采用的标准不一样，感受程度也不一样。在过去很

长时间，这种感受只是以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为基础，看当事

人的威望，看当事人的脆弱程度；长期以来，上级对下属可

以采取近乎公开的暴力，这种做法一直受到默认。

性侵犯的判决及诉讼程序也都非常清楚地说明：性侵犯

史不能仅仅局限于性暴力史。这是一个有关肉体、目光、道

德观念的复杂的混合体。比如，耻辱感，受害者的感受当然

是不可避免，但这同样取决于当事双方亲密的程度和赋予此

事的形象，取决于此事可能的公开程度。它令人联想起那个

不透明的主题：玷污。性接触使受害者本人觉得丢人现眼：

受害者经受的痛苦使受害者失去了自己在他人眼中原有的形

象。同样，这种耻辱感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

化。尤其让人感到痛苦的是：在这一罪恶领域中，当事的双

方一起受到谴责；最令人感到不堪重负的是，人们的推理仍

然为这样的观点所左右：只要有了性接触，这就是耻辱。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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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，就出现了王朝时期对鸡奸案中的暴力无法判决的困难：

对鸡奸行为的深恶痛绝甚至发展到连受害者一起判决的现

象：既然这种事那么丢人现眼，人们哪里还会记得这其中也

有被伤害这一层，把当事双方一起判算了！于是就有了直到

近代还不时存在的对乱伦中受害的孩子也要进行判决的意

愿：指责孩子与父亲之间男女无间的时期拖得太久，指责女

儿有过于明显的默许表示。在这种追究责任的过程中，对当

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古老做法使人们清楚地看到，在当今

我们这个社会，还存在着虽然已不再那么明目张胆但却实实

在在的现实，这就是：丑闻在让罪犯受到谴责的同时也使受

害者遭了殃。至于宗教意义上的“罪孽”，也只有“当事人

双方肯定存在着某种联系”的这种假设变了，对事情的严重

性的看法才会有所改变。

更深一层，对性侵害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促使人们去探

询：是不是受害者本人同意的，受害者本人是怎样下的决

心，受害者本人的个人意志如何，受害者本人能够独立自主

的成分到底有多大。一部性侵犯史，不知不觉中诞生的对这

个法律主体及其内心活动的认识猛然一下清晰了。它让人看

到王朝时期要想测定某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自主是多么

困难，然而又必须以客观的迹象为依据以便更好地证明他

（她）能否独立自主；王朝时期的法官对于女人的投诉，只

有当其身体上留下痕迹，有东西被打碎，有明显的伤痕，所

有证据都能一致证明其说话的真实性时，他们才会予以相

信。女人们可以声明说自己并未表示同意，说自己始终态度

坚决，但所有这些都只能以客观的后果、以存在其身上的伤

痕为证。也就是说，性侵犯史，就是一部怎样阻止人们放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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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个人与行为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”这样的观点的历

史。一个主体对于自己不得不承受或实施的行为，可以是无

意识的，然而对此事实的认可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这

意味着必须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认识：在她的“所为”之外，

还存在着一个并不相同的意识。

也就是说，在这场拒绝承认受害者无罪的过程中，搀杂

着对女人的认识问题。任何一种成见或事前的猜测都会导致

对她们可能经受的恐惧、她们的失误、她们那无法控制的屈

从感到不可理解。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对这些内心活动的“忘

却”或疏忽可能就会使人以为是她们主动让步。有关她们的

“脆弱”、“自卑”的任何假设都会使她们的证据变得不可信。

正是因为这些猜测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所以才可以写

一部有关性侵犯的历史，这种变化是与强加在女人身上的压

迫制度的变化、制度的连续性、制度的完善、制度的迁移相

并行的。今天，将往日的性侵害犯罪重新进行检讨与评论或

许可以揭示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变化，从而使这几年性犯罪

方面爆炸性的统计数字得到部分解释：男女之间的进一步平

等使过去那种性暴力和男性主宰的模式变得更加难以容忍。

父亲与权威形象的解体使对其猜忌、指控的可信度变大了，

儿童被摆到了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位置：孩子是绝对无辜

的；一旦父亲开始“脆弱”，整个社会都会干涉； 人们开始

注意受害者心理上受到的伤害，如今被称做心理上难以愈合

的创伤在过去被称做道德败坏，是对社会的不尊重。长期以

来，一直是只注意显而易见的、表面的伤害，如今加上心理

方面的考虑，于是一切都变了样子，它使后果变得更加彻

底，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、社会属性提出了质疑。这是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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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的觉悟过程，是精神领域中一个漫长的历程，它使调查

的重心渐渐地转移，使人们得以对受伤害者的个人感受、内

活动、内心中不愿公开的东西进行探索。这种极为特殊的

犯罪形式在伤害人的肉体的同时，也伤害了人们最为非肉体

的部分。通过这一漫长的历程，一个现代法律主体的形象诞

生了，一部性侵犯史有助于对此加以描述：个人的痛苦受到

了重视，隐蔽的伤害、精神上的折磨与扼杀被放到了突出的

位置。所有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，因为它使刑事处罚

的传统形象和效力得到了改变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12 页

年革命前的王朝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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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力与对神明的亵渎

十八世 路易 梅雷特拉的玻璃纪末，有一个叫做雅克

店老板曾在日记中漫不经心地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，不过这

几句话很能反映大革命前的王朝时期对性侵犯的态度的不同

侧面。他用完全不当回事的口吻所记下的故事是这样的：

年的一个星期天，梅雷特拉和他的朋友贡博在万塞讷

树林 的荆棘丛中发现了一个“人巢”。一对夫妇，“一个

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”躲在那里，亲密地抱在一

起，“正在做他们的好事”。这两位过路者见了，便开始对他

们进行挖苦、谩骂，后来，他们认为那个男子的反驳是“毫

无道理”，于是便开始采取暴力手段：贡博冲过去把小伙子

原先插在身旁的一把脱了鞘的剑抢了过来，逼着小伙子离开

一段距离，两位朋友开始对姑娘进行轮奸，“没有给她喘息

的机会”，“两个人高度警惕着，一直到离开相当的距离以

后”，才把剑扔给它的主人。

从梅雷特拉的日记看，既没有他对事态的严重性的丝毫

意识，也没有受害者的正式投诉。这几行字写完，这位巴黎

的玻璃店老板又忙着记录他生活中别的故事去了。这个故事

不过是他觉得有趣的故事中的一个，其用意无非是把他们那

个行会的会员在闲荡中占到的便宜给记录下来。脱了鞘的剑

说明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暴力的存在，说明了他们的理所当

①位于巴黎东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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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的权利，说明了对暴力的装聋作哑，说明了巴黎这帮人对

这种显而易见的，甚至毫不掩饰的迹象的熟悉、认可。性侵

犯的历史首先是这类零散的性暴力的存在史，是它的规模

史，它的程度史。它与对性侵犯的敏感程度（即对性暴力的

容忍或拒绝）史是一致的。没有情绪上的激动，也没有人去

投诉，这说明：尽管王朝时期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严厉谴

责，但在当时这类事情是多么的普遍。即使像我们这个对这

类行为的谴责力度依然不足的今天，这样的情形似乎已与我

们相去甚远。强奸者感到自己理所当然，这种感觉说明贡博

和梅雷特拉对一个不是任何人的附庸、没有任何监护的女人

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力。对性暴力的容忍，投诉案的稀少，

反复暗示对受害者的占有和拥有，梅雷特拉那冷冰冰的几句

话非常生动地勾画出了王朝时期对待性伤害这类犯罪的态

度，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类犯罪是如何审理的。

司法机构和舆论工具与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有很多不同之

处，而且这些不同之处也非常说明问题，令人不能不想起性

暴力及对暴力的审理与社会集体的现状及社会的变革是多么

密不可分。必须对这个社会进行长期的研究，对社会的组成

进行认真的统计，才能够明白在性暴力这个充满火药味的范

畴内侮辱的逻辑、辩护的逻辑、审判的逻辑到底是什么。涉

及的侧面形形色色，而且常常很不明确：首先是家庭暴力方

面的；其次是在“罪孽”这一概念下性暴力犯罪的形象方面

的：一旦性暴力被确认为“罪孽”，受害者反倒会被人永远

钉在耻辱柱上；再就是女人形象方面的：长期以来，女人被

统治似乎一直是合理合法的；还有心理分析方面的：往日法

兰西那些含糊其辞、令人难以理解的分析几乎不能对了解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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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受害者本人心甘情愿提供任何帮助；还有资料方面也很

乏：依我们今天的眼光看，很多可以作为身体方面、物质

方面的证据的东西，那时根本没有。而且，所有这一切都在

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，所以，由于王朝时期那些独有的方

方面面，使性侵犯及对性侵犯的审理也呈现出非常独特的地

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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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暴力犯罪与其它犯罪是否相同？

在王朝时期的法律条文中，强奸犯罪和很多暴力犯罪

一样，是要受到严厉谴责的，然而受到法律追究的却并不

多。高等法院，正像它时刻准备对其它各类暴力表示“理

解”那样，也时刻准备着对强奸犯罪表示“理解”，有时甚

至还要准备去为其寻找可供“理解”的理由。他们既谴责，

又饶恕，在宽容与镇压之间摇摆，在一些就我们今天看来无

法接受的容忍和凶残之间玩弄伎俩。法律界对强奸犯罪的反

应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界对普通暴力的态度：像神经错

乱、疯子的行为等偶尔才被判处死刑，大多数情况下都被遗

忘在日常琐事之中。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这一切都与

司空见惯的家庭暴力相关联。在王朝时期的法国，强奸犯罪

与整个社会对待暴力的 的。态度是密不可分

法官们的宽容与严厉

王朝时期的诉讼揭示了那个时代对暴力犯罪的态度：流

血犯罪并不一定受到法律追究，在这里，肆意伤人可以用金

①本书中，采用“性侵犯”的说法主要是为了避免“强奸”一词的唐

突，为了行文方便 下文将不再刻意委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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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补偿；被人杀死，是活该倒霉。类似的描述，在很多法律

文献、法院的卷宗中都可以见到：大树下藏着的那个人是个

抹脖子的家伙，大街上有个身上藏着刀子的家伙混在人群

里，法院保护的是那些麻木不仁的法官。什么罗贝尔 米尚

勒布伦的安茹，尼布勒的阿尔托瓦，什么弗朗索瓦 卡科尔

斯唐的朗格多克，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，平民间还是贵族

间，稍有一点不对劲就会打起来。冲动，暴躁，有时似乎也

有他们的道理，因为，好像是“面子”丢了。他们要用自己

的体力来保障自己雄性的权威，在向那个遥远的、令人不放

心的、既可怕而又有弹性的法律机器求助之前，他们更愿意

靠自己的力量去复仇。当然，并不是说王朝时期社会上流血

事件满目皆是，任何冲突都要靠武力解决，整个社会不存在

任何意义上的平衡，也不是说每个罪犯都是嗜血成性、毫无

理性的疯子。双方让步，协商解决的事并不是没有。不过整

个社会对于诉诸武力、采取极端攻击手段的做法基本是容忍

的。在王朝时期的诉讼审理中，如果几种形式的暴力同时存

在，即并不仅仅是强奸者与受害者之间冲突的时候，这时便

最能反映出这种扩散性的宽容。法院的做法就是所有一切都

一起考虑，管它是流血事件，还是暴力冲突，统统拿过来一

起审理。像 年奥塞尔市发生的那桩案子就最能说明问

题：这桩案子中，除了有强奸犯罪外， 还有打架斗殴，报复

性杀人等，所有这些本可以分别处理的：四个当兵的看见公

共马车里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乘客，于是就企图施暴，女人

拼命反抗，其他证人也都帮她的忙。于是那四个人便抽出

剑，马车老板被杀，一个卖盐的商人受了伤。法庭开始审

理，四个当兵的缺席，只有他们的一位上司“在需要到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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